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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五、地上權國宅之房屋售價及

土地租金計算：  

（一）國宅房屋售價依國民

住宅條例施行細則第

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

計算之。 

（二）國宅土地設定地上權

之地租收取，每年按

土地最近一期公告地

價年息百分之五計收

租金，租金漲幅相較

前一年期以調整百分

之十為限，超出部分

不予計收。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計收租

金，若前一年期租金受限

於租金漲幅上限，次年起

租金以前一年期租金為計

收基準，並依土地最近一

期公告地價漲跌百分比調

整後，再與前項第二款所

訂租金金額相較，擇低者

計收租金。 

前項之土地最近一期公告

地價漲幅百分比上限以百

分之十為限。 

 

五、地上權國宅之房屋售價及

土地租金計算： 

（一）國宅房屋售價依國民

住宅條例施行細則第

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

計算之。 

（二）國宅土地設定地上權

之地租收取，依「臺

北市市有土地出租租

金計收基準」每年收

取一次年地租（如遇

公告地價租金率調整

時，應隨同調整），惟

租金漲幅相較前一年

期以調整 10％為上

限，超出部分不予計

收。 

 

 

 

 

 

 

 

 

 

 

 

 

 

  

一、為「臺北市市有土

地出租租金計收基

準」，已於 107 年 3

月28日修正名稱為

「臺北市市有非公

用土地出租租金計

收基準」，並修正全

文十一點，基於地

上權國宅應為照顧

弱勢市民及本府協

助居住政策之宗

旨，重新檢討本要

點相關條文。 

二、修訂第一項第二

款，自地上權國宅

87 年簽約以來，前

開計收基準之適用

範圍與地上權國宅

已有不同，且條文

內容已大幅增訂，

故刪除前開計收基

準相關文字，惟仍

比照前開計收基準

及地上權國宅契約

之精神修訂文字。 

三、新增第二項，本市 3

處地上權國宅住戶

多為弱勢市民，因

近年公告地價大幅

調漲，為降低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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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告地價大幅調

漲增加地租負擔之

風險，本點於 100

年增訂租金漲幅以

調整 10%為上限；至

105 年公告地價大

漲，其中瑞光影劇

五村及萬芳三Ｉ基

地較 102 年公告地

價分別調漲 30.56%

及 19.55%，致民眾

深感負荷，因 105

年期租金受限於租

金漲幅上限，於 

107 年產生當期租

金計收基準與最近

一期公告地價不符

之情形，致民眾產

生租金計收疑義；

原條文就租金漲幅

以 10%為上限，超出

部分不予計收之規

定，未予明確表示

次一年度租金計收

之基準應為最近一

期公告地價或以前

一年度租金為基準

起算，亦未規範是

否應分年漲足地租

租金，致衍生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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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收基準之爭議。

考量本案係為協助

減輕居住負擔之政

策原意，不應因租

金計收基準造成民

眾惶惑不安，故於

本次條文修正內容

明確定義有關前一

期租金計收受限於

漲幅上限，當期租

金應計收之標準，

避免因公告地價漲

跌趨勢影響租金計

收基準，致民眾衍

生負擔壓力之疑

義。  

 

五之一、承購人設有戶籍並自

住，其承租面積在一

００平方公尺以下

者，得依前點所定租

金金額百分之六十計

收租金。 

地上權國宅基地地面

層部分為帶狀式開放

空間供公眾通行者，

該部分使用面積之租

金得依前點所訂租金

金額百分之五十計

收。同時符合前項規

五之一、地上權國宅基地地面

層部分為帶狀式開放

空間供公眾通行者，

該部分使用面積之租

金得依前點所訂租金

金額 50%計收。 

一、新增第一項，現行

自用住宅優惠原係

參照 86 年 6 月 17

日「臺北市市有土

地出租租金計收基

準」第二點之規

定，供自用住宅使

用之部分，其租金

以百之之六十計

收，因前開計收基

準已多次修正，為

符合本要點之需

要，予以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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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該部分使用面

積之租金，得依前點

所定租金金額百分之

三十計收。 

 

二、現行條文之百分比

修正為國字。 

三、現行條文內容「得

依前點所訂租金金

額」，經查 106 年 2

月17日修正條文之

立法原意係參照

「臺北市市有土地

出租租金計收基

準」第五點有關騎

樓地租金優惠之精

神。 

四、現行條文之立法原

意，「前點」所指之

租金計算方式係參

照前開計收基準規

定，惟實務上就當

期所訂租金，與民

眾認知有所歧異，

為解決爭議，本次

修正第五點予以明

定外，亦於本點再

予敘明。應以當期

所訂租金減半優惠

之計收方式不同，

考量開放空間係具

不特定公眾使用人

行道功能，住戶除

須負擔土地租金尚

需負擔養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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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社會公益性，

為使民眾易於理解

租金計算方式及符

合減半租金計收之

意旨，亦即「當期

公告地價 X 年息率

5%X50%=當期開放

空間租金」，若符合

第一項規定者，則

以租金金額百分之

六十計算後再減半

計收。 

 


